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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
		
（修订版）

1   总 则


1.0.1  为完善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方法，促进襄阳地区装配式建筑
健康发展，制定本细则。

1.0.2  本细则适用于襄阳地区新建房屋建筑工程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
1.0.3  本细则适用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钢
与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
1.0.4  本细则编制依据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7）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42/T 2179-202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01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2-2016）




2 术 语



2.0.1  装配式建筑
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2.0.2  装配率
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件的综合比例。
2.0.3  全装修
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达到建筑使用功能和建筑性能的状态。
2.0.4  集成厨房
楼面、吊顶、墙面、橱柜、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
2.0.5  集成卫生间
楼面、吊顶、墙面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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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计算应以单体建筑作为计算单元，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的建筑编号确认；
2  建筑由主楼和裙房组成时，主楼和裙房可按不同的单体建筑进
行计算；
3 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3层，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500m²
时，可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组团作为计算单元；
4 单体建筑装配率计算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体建筑装配率计算范围取正负零标高以上部分。
（2）屋面层以上的楼梯间、电梯机房、设备间等可不列入计算范围。
（3）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其主体结构计算范围可扣除以下部位：框架结构首层柱，剪力墙结构底部加强部位竖向构件，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底部加强部位高度范围内全部结构，筒体结构托柱转换层及相邻层全部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核心筒。
5 当采用未包含在本《计算细则》规定范围内的装配式建筑新技
术时，可采用专家论证的方式确定计算方式及分值。
3.0.2  装配式建筑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1 主体结构部分的指标分值不低于20分；
2 围护墙和内隔墙部分的指标分值不低于10分；
3 采用全装修；
4 采用标准化设计；
5 装配率不低于50% 。
3.0.3   装配式建筑项目宜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4 装配率计算方法


4.0.1  装配率应根据表1 中的分值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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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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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装配率；
Q1—— 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值；
Q2——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
Q3——装修和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值；

Q4——设计标准化指标实际得分值；
Q5——装配率评价项目Q1、Q2、Q3、Q4中缺少的指标项分值总和；
Q6——创新项指标
表 1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表

	指标项
	指标要求
	指标分值
	最低分值

	

主体结构
(50分)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竖向构件
	取下列两种指标一： ①35%≤比例≤80%
②15%≤比例<35%
	
①20～30*
②5～20*
	



20.0

	
	
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水平构件
	取下列两种指标一： ①60%≤比例≤80%
②40%≤比例<60%

	
①10～20*
②5～10*

	

	


围护墙和
内隔墙
(20分)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和非现场浇筑墙体
	比例≥80%
	5
	


10.0

	
	围护墙与保温装饰一体化
(围护墙与保温一体化)
(围护墙与装饰一体化)
	50%≤比例≤80%
(50%≤比≤80%)
(50%≤比≤80%)
	2～5*
(1.4～3.5*)
(1.4～3.5*)
	

	
	内隔墙非砌筑
	比例≥50%
	5
	

	
	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
(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
	50%≤比例≤80%
(50%≤比≤80%)
	2～5*
(1.4~3.5*)
	

	
装修和设备管线
(26分)
	全装修
	-
	6
	6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
	30%≤比例≤70%
	2～5*
	
_

	
	集成厨房
	70%≤比例≤90%
	3～5*
	

	
	集成卫生间
	70%≤比例≤90%
	3～5*
	

	
	管线分离
	30%≤比例≤70%
	3～5*
	

	设计标准化 （4 分）
	标准化预制部件
	50%≤比例≤70%
	1～2*
	1

	
	平面布置标准化或柱网标准化
	50%≤比例≤70%
	1～2*
	

	

创新项
(13分)
	工程总承包
	-
	2
	


_

	
	采用智能化装备应用（不少于三种）
	-
	2
	

	
	绿色建筑
	取得绿色建筑评价1星
	0.5
	

	
	
	取得绿色建筑评价2星
	2
	

	
	
	取得绿色建筑评价3星
	2.5
	

	
	应用新型模板系统
	比例≥50%
	2
	

	
	应用预制水平构件集成化、新型集成化保温隔声构件
	比例≥50%
	2
	

	
	磷石膏、垃圾再生建筑产品应用及新型绿色墙材
	比例≥50%
	2.5
	



注：表中带“*”项的分值采用“内插法”计算，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1位。


4.0.2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1a= V1a/V× 100%                （4.0.2）
式中：Q1a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
V1a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件体积；
V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总体积。
4.0.3 主体结构水平构件中应用预制部件的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1b=A1b/A1 × 100%                 （4.0.3）
式中：Q1b ──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凸窗挑板等构件中预
制部件的应用比例；
A1b ──各楼层中预制装配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凸窗挑板等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A1 ──各楼层中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凸窗挑板等水
平受力构件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包括电梯井，管道井等开洞区域面积）。
4.0.4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和非现场浇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2a =A2a/Aw1× 100%                （4.0.4）
式中：Q2a──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和非现场浇筑墙体的应用
比例；
A2a ──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和非现场浇筑墙 体的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1 ──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外表面积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
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5 围护墙采用墙体保温装饰一体化或采用墙体保温一体化或采用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2b=A2b/Aw2× 100%                （4.0.5）
式中：Q2b──围护墙采用墙体保温装饰一体化或采用墙体保温一体
化或采用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b ──各楼层围护墙采用墙体保温装饰一体化或采用墙体保温一体化或采用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墙面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2  ──各楼层围护墙外表面积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6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2c=A2c/Aw3× 100%                （4.0.6）
式中：Q2c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A2c ──各楼层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墙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
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3 ──各楼层内隔墙墙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
留洞口等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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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或采用墙体、管线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2d=A2d/Aw3× 100%                （4.0.7）
式中：Q2d ──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或采用墙体、管线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d ──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或采用墙  体、管线一体化的墙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8 全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宅建筑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门窗、固定家具、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住宅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基本设备安装到位。
2 公共建筑全装修应包括公共区域和在建造阶段已确定使用功能及标准的全部室内区域，其地面、墙面和顶面的装饰面、设备管线和其他与防火、防水（潮）、防腐、隔声（振）等建筑性能相关的功能性材料及其连接材料等的安装到位。
3 对建造合同规定毛坯交付的还建房和毛坯交付进行销售备案的商品住房，公共区域应实施全装修，套内应实施“菜单式”全装修。
4.0.9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3a=A3a/A× 100%                               （4.0.9）
式中：Q3a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应用比例；
A3a ──各楼层采用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A ──各楼层扣除厨房、卫生间、阳台、室外连廊后的建筑水
平受力构件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4.0.10 集成厨房的橱柜和厨房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3b=A3b/Ak × 100%                  （4.0. 10）
式中：Q3b──集成厨房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A3b──各楼层厨房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面积之和；
Ak ──各楼层厨房的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4.0.11 集成卫生间的洁具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顶面和地
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3c=A3c/Ab × 100%                （4.0. 11）
式中：Q3c──集成卫生间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A3c──各楼层卫生间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面积之和；
Ab──各楼层卫生间的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4.0.12 管线分离的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3d=L3d/Lg × 100%               （4.0. 12）
式中：Q3d  ──管线分离比例；
L3d  ──各楼层管线分离的长度，包括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腔和吊顶内的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长度之和；
Lg ──各楼层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的总长度。
4.0.13 标准化预制部件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4.0.13-1或4.0.13-2计算：
Q4a= M4a1/M× 100%               （4.0. 13-1）
Q4a= M4a2/M× 100%               （4.0. 13-1）
式中：Q4a ──标准化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
M4a1──规格尺寸符合标准、图集、构件库、指南等规定的预制构件的个数总和；
M4a2 ──同类构件中重复使用率最多的三种规格构件个数总和；
M ──预制构件总数量。
4.0.14  平面布置标准化比例应按下列公式4.0.14-1或4.0.14-2计算：
Q4b= N4b1/N× 100%               （4.0. 14-1）
Q4b= N4b2/N× 100%               （4.0. 14-2）
式中：Q4b ──平面布置标准化应用比例；
N4b1 ──平面尺寸为优先尺寸或可选尺寸的典型功能空间的总面积；优先尺寸应按JGJ/T 494，或《湖北省住宅建筑模数化设计导则》和《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等的规定确定；可选尺寸应按《湖北省住宅建筑模数化设计导则》的规定确定；
N4b2 ──重复使用量最多的三种基本单元（含其镜像单元）的总面积；
N ── 所有评价单元总建筑面积。
4.0.15 标准化柱网应用比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4c= A4c/At × 100%               （4.0. 15）
式中：Q4c ──标准化柱网应用比例；
A4c ──各层标准柱网按轴线计算的面积之和；
At ──各层建筑面积之和。
4.0.16 创新项指标得分值按如下要求计算得分：
1 新型模板技术应用面积为对应楼层全部模板接触面积，应用面积比例大于等于模板总面积比例50%的，得2分。
2 项目中凡运用磷石膏相关产品、建筑垃圾再生利用产品及新型绿色墙材产品，且应用比例不低于50%，得2.5分。
对于墙体材料及墙体抹灰材料应用比例参照本细则4.0.7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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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6]1 总 则


1.0.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71 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鄂政办发〔2025〕42 号）明确提出发展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推进装配式建筑健康发展，亟须构建一套适合襄阳市地方特点的装配式建筑装配率的计算方法，对装配式建筑实施科学、统一、规范的评价。本《计算细则》总体遵循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评价方法及基本规定，结合襄阳地区发展水平和远期发展目标，参考其他省市地方标准，细化了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全装修的计算方法，增加了工程总承包方式、绿色建筑、智能建造和应用新型模板系统等创新项。设定的指标项和指标要求具有先进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bookmark7]1.0.2  本《计算细则》适用于襄阳地区新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钢与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装配率的计算。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可参照执行。
	

襄阳市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


12

2 术 语

2.0.1 装配式建筑是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件部品集成的建筑。
装配式建筑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将预制部件通过系统集成的方 法在工地装配，实现建筑主体结构构件预制，非承重围护墙和内隔 墙非砌筑并全装修的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主体结构可采用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装配式木结构及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等。
2.0.2 本《计算细则》中建筑的装配化程度采用装配率这一综合指标来表述。
2.0.6 集成厨房多指居住建筑中的厨房，本条强调了厨房的“集成性”和“功能性”。集成厨房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并符合干式工法施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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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8]2.0.7 集成卫生间充分考虑了卫生间空间的多样组合或分隔，包括多 器具的集成卫生间产品和仅有洗面、洗浴或便溺等单一功能模块的 集成卫生间产品。集成卫生间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并符合干式工法施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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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单体建筑作为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的单元，主要基于单体建 筑可构成整个建筑活动的工作单元和产品，并能全面、系统地反映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由主楼与裙房组成的建筑或多个主楼由裙房连成一体的建筑， 当出现裙房建筑面积过大或主楼与裙房在建筑功能、结构体系、预 制建筑部品部件类型有较大差异等情况时，裙房可选择单独作为装 配率计算单元。当改扩建项目中的新建部分以结构缝脱开时，新建的结构单元可选择单独作为装配率计算单元。
独栋低层住宅、独栋办公等建筑具有建筑功能、结构体系、装修及设备系统、建筑层数、平面和立面、建筑标准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当上述各个单体建筑层数不大于 3 层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 ㎡时，为了简化装配率计算，装配率计算单元可为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的建筑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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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9]4 装配率计算方法

4.0.1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应按照本条的规定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1位。若计算过程中，缺少表 1 中对应的某建筑功能评价项，则该评价项分值记入装配率计算公式的 Q5 中。
表 1 中指标要求只列出了比例范围的区间。在装配率计算中，如果实际计算的比例小于比例范围中的最小值，则分值取 0 分；如 果实际计算的比例大于比例范围中的最大值，则分值取比例范围中 最大值对应的分值。例如：当主体结构水平部件中应用预制部件的 应用比例小于 40%时，该项分值为 0 分；当应用比例大于80%时，该项分值为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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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鄂政办发〔2025〕42 号）中提出“全面推广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具有“设计标准化、生产工厂化、施工装配化、主体机电装修一体化、全过程管理信息化 ”的特征，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能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联结为完整的一体化产业链，全面发挥装配式建筑的建造优势。为了智能建造和绿色建筑的推广应用，本《计算细则》将以上两类应用作为创新项计入装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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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本条中的主体结构竖向部件包括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
等。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全部采用钢结构时，竖向承重部件指标分值
得分应为 30分。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竖向预制部件间连接部分的混凝土体积可
计入 V1a 中：
1 预制墙板之间（包括预制剪力墙与预制非承重墙之间）宽度 不大于 600mm 的竖向现浇段和高度不大于 300mm 的水平后浇带、圈梁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2 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柱梁节点区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3 预制柱间高度不大于柱截面较小尺寸的连接区后浇混凝土体积。
4 当预制构件兼作外模板使用时。
5 结构形式为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当框架柱采用预 制，剪力墙、核心筒采用现浇混凝土时，竖向部件的预制应用比例
可只计算框架柱部分，剪力墙、核心筒部分分子分母均不考虑。
对相关规范规定必须现浇的竖向构件，计算装配率时，分子分母均不考虑。
4.0.3 本条中的梁包括预制混凝土梁、钢梁等；板包括叠合楼板、预 制楼板、密肋楼板、压型钢板组合楼板、预应力空心楼板（SPD）、钢筋桁架楼承板（仅限于钢结构）等；楼梯包括预制混凝土楼梯、钢楼梯等。
预制部件间宽度不大于300mm时，该部分的水平投影面积可计入A1b 中。
凸窗较为复杂 ，可将水平挑板和预制围护墙分别按 4.0.3 和4.0.5 计算。
预制叠合梁和预制围护墙集成在一体时，可将预制梁部分与预制围护墙部分分别按 4.0.3 和 4.0.5 计算。
电梯井、设备管井以及与竖向构件重合部分的水平投影面积不计入A1 中。
    对于不在楼层标高处的结构构件如飘窗、层间空调板及有水房间等可不计入水平投影面积。
4.0.4 新型建筑围护墙体的应用对提高建筑质量和品质、建造模式的改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推广新型建筑围护墙体也是装配式建筑的重点工作。非砌筑是新型建筑围护墙体的共同特征之一， 非砌筑类型墙体包括非承重预制普通混凝土墙板、轻质条板等各种中、大型板材、不设内衬墙的单元式玻璃幕墙、木骨架或轻钢龙骨式复合墙体，以及以“干法”施工的自保温墙体，应满足工厂生产、 现场安装的要求。对于设置内衬墙的金属和石材幕墙、人造板材幕 墙等非透明幕墙，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为非砌筑内衬墙体的应用比例。
当非承重围护墙采用现浇方式建造时，Q2a 不得分。
当A2a 中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时，Aw1 中也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5 本条所指围护墙包括了承重围护墙和非承重围护墙。围护墙采 用墙体与保温装饰一体化强调的是“集成性 ”，通过集成，满足结构、保温隔热、装饰要求。同时还强调了从设计阶段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实现多功能一体的“ 围护墙系统 ”。
结合当前实际，本《计算细则》将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装饰 一体化分为三种情况，即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装饰一体化、墙体 与保温一体化、保温装饰一体化。可根据应用比例按对应的分值计
算。
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墙板可视为满足墙体与保温一体化，具有 清水混凝土外立面效果的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墙板可视为满足墙体
与保温装饰一体化的要求。
4.0.6 内隔墙中非砌筑类墙体包括各种中大型板材、木骨架或轻钢骨 架复合墙体等，应满足工厂生产、现场安装、以“干法 ”施工为主  的要求。计算内隔墙墙面面积时，当A2c 中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 等的面积时，Aw3 中也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内隔墙高
度应按内隔墙实际高度取值。
4.0.7 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强调的是“集成性 ”。内 隔墙从设计阶段就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在管线综合设计的基础 上，实现墙体与管线的集成以及土建与装修的一体化，从而形成“ 内隔墙系统”。结合当前实际，本《计算细则》将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分为两种情况，即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实际工程应根据应用情况选择一种方式计算应用比例，确定评价分值。
4.0.8 对于建造合同规定毛坯交付的还建房和毛坯交付进行销售备案的商品住房，从质量、环保与节材方面考虑，应倡导由开发商统一进行装修。“菜单式”全装修应对于各种户型提供不少于两种装修方案的完整设计文件，且有全装修的样板房。
4.0.9 干式工法是指取消普通砂浆等湿作业的施工方式。干式工法楼面为结构楼面混凝土一次性成型，施工精度达到免砂浆找平要求；干式工法地面为混凝土施工精度达到免砂浆找平要求，且采用架空地板、木地板、薄贴地砖。设置在楼地面保温层下部的现浇找平、结合层可计为干式工法。
4.0.12 管线分离是将设备与管线设置在结构系统之外的方式。考虑到工程实际需要，纳入管线分离比例计算的管线专业包括电气（强电、弱电、通信）、给水排水和采暖等专业。对于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腔和吊顶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分离；而对于埋置在结构构件内部（不含横穿）或敷设在湿作业地面垫层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未分离。
4.0.13 标准化预制部件为项目中同类部件复用率最多的三种尺寸部 件作为标准化部件，其设计规格尺寸及详图应符合国家、省、市标准。
4.0.14 平面布置标准化为重复使用量最多的三个基本单元（居住建 筑户型单元、写字楼的办公间、酒店的标准间、医院的病房、学校的教室等）的面积之和占评价单元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低于50%时。
4.0.15 标准化柱网为重复使用最多的三种尺寸间距为标准化柱网，网格尺寸宜满足相关规范的模数要求。采用统一模数协调尺寸，并符合《工业化住宅尺寸协调标准》（JGJ/T 445-2018）和《装配式住宅设计选型标准》（JGJ/T 494-2022）等相关标准规定。
4.0.16 本条第 1 款，工程总承包以建设单位与工程总承包单位签订的合同为准。预制水平构件集成化指主体结构中具备结构性能的预制水平构件与保温材料在工厂进行一体化预制，保温性能须满足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中对于不同建筑类型的相关节能要求,并提供与性能参数相匹配的含有国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标识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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